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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 5月 23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 5月 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15至投票结束时间 2024年 5月 23日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 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泽宇先生。
(6)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4年 4月 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等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0人，代表股份 1,267,952,2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14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1,229,554,4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38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5人，代表股份 38,397,7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6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3 人， 代表股份 40,280,94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9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8人，代表股份 1,88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7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5人，代表股份 38,397,7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615％。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3、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66,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9％；反对 5,308,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86％；弃权 6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34％。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295,2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1401％；反
对 5,30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1774％；弃权 67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24％。

2、审议《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83,1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92％；反对 5,291,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73％；弃权 6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34％。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311,8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1813％；反
对 5,291,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1362％；弃权 67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24％。

3、审议《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61,863,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98％；反对 5,732,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21％；弃权 3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0％。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192,5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852％；反
对 5,73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323％；弃权 35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26％。

4、审议《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42,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60％；反对 5,654,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60％；弃权 35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0％。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271,0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0800％；反
对 5,65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386％；弃权 35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13％。

5、审议《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44,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62％；反对 5,30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87％；弃权 69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51％。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273,2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0855％；反
对 5,30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1787％；弃权 69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58％。

6、审议《关于公司 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139,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16％；反对 5,433,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85％；弃权 3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9％。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468,0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5691％；反
对 5,43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895％；弃权 37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414％。

7、审议《关于公司 2024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93％；反对 5,589,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08％；弃权 3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9％。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312,4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1828％；反
对 5,58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758％；弃权 37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414％。

8、审议《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528,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22％；反对 5,068,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98％；弃权 35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0％。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857,2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5353％；反
对 5,06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834％；弃权 35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13％。

9、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155,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28％；反对 5,419,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74％；弃权 3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484,2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093％；反
对 5,4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540％；弃权 37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367％。

10、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065,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57％；反对 5,511,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47％；弃权 3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6％。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393,9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3852％；反
对 5,511,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824％；弃权 37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325％。

11、 审议《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359,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89％；反对 4,889,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56％；弃权 70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55％。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687,7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1145％；反
对 4,88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382％；弃权 70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472％。

12、 审议《关于全面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9,070,5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109％；反对 18,202,0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55％；弃权 67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36％。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1,399,2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1251％；反
对 18,202,0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878％；弃权 67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72％。

13、 审议《关于全面修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9,097,3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130％；反对 18,179,3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38％；弃权 67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33％。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1,426,0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1916％；反
对 18,179,3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314％；弃权 67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70％。

14、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384,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9％；反对 4,888,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55％；弃权 6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36％。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713,4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1783％；反
对 4,88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358％；弃权 67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冰清、胡建雄
方冰清、胡建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24-042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3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3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3 日 9:15 至 2024 年 5 月

23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王力刚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353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11,893,174股，占公司总股份 1,916,476,161股的 52.8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9,105,2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13%。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0 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33,439,70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8.71%。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33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 78,453,47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093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合计投票结果

议案
序号

议 案 名
称

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 有 效 表
决权比例 股数 占 有 效 表

决权比例 股数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1.00

2023 年
年 度 报
告 全 文
及 其 摘
要

1,011,893,174 1,011,147,084 99.9263% 495,700 0.0490% 250,390 0.0247% 通
过

2.00
2023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告

1,011,893,174 1,011,127,784 99.9244% 515,000 0.0509% 250,390 0.0247% 通
过

3.00
2023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的
预案

1,011,893,174 1,011,233,784 99.9348% 515,000 0.0509% 144,390 0.0143% 通
过

4.00

关 于 董
事 、监事
薪 酬 的
议案

1,011,891,074 1,011,086,584 99.9205% 660,100 0.0652% 144,390 0.0143% 通
过

5.00

关 于
2024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议案

79,850,517 79,065,327 99.0167% 640,800 0.8025% 144,390 0.1808% 通
过

6.00

关 于
2024 年
度 经 营
计 划 及
财 务 预
算 的 议
案

1,011,893,174 1,011,107,984 99.9224% 640,800 0.0633% 144,390 0.0143% 通
过

7.00
2023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报
告

1,011,893,174 1,011,001,984 99.9119% 640,800 0.0633% 250,390 0.0247% 通
过

8.00

关 于 拟
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及
报 酬 的
议案

1,011,893,174 1,010,982,684 99.9100% 660,100 0.0652% 250,390 0.0247% 通
过

9.00

关 于 向
银 行 申
请 综 合
授 信 额
度 的 议
案

1,011,893,174 1,011,061,573 99.9178% 687,210 0.0679% 144,391 0.0143% 通
过

10.00

关 于 拟
与 关 联
人 中 化
集 团 财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续 签
《金融服
务 框 架
协议 》的
关 联 交
易议案

79,850,517 63,399,716 79.3980% 16,306,411 20.4212% 144,390 0.1808% 通
过

11.00
2023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告

1,011,893,174 1,011,001,984 99.9119% 640,800 0.0633% 250,390 0.0247% 通
过

12.00

关 于 修
订 《独立
董 事 工
作制度 》
的议案

1,011,893,174 1,011,107,984 99.9224% 640,800 0.0633% 144,390 0.0143% 通
过

上述议案 5、10属于关联交易议案，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鲁西集团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关联股东（张金林、王富
兴）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 932,042,657股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在审议议案 4 时，
公司监事李书海、刘玉才、金同营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 2,100 股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表决结果：议案 1-12均表决通过。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 案
名称

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 有 效 表
决权比例 股数 占 有 效 表

决权比例 股数 占 有 效 表
决权比例

1.00

2023
年 年
度 报
告 全
文 及
其 摘
要

79,105,257 78,359,167 99.0568% 495,700 0.6266% 250,390 0.3165% 通
过

2.00

2023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79,105,257 78,339,867 99.0324% 515,000 0.6510% 250,390 0.3165% 通
过

3.00

2023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的 预
案

79,105,257 78,445,867 99.1664% 515,000 0.6510% 144,390 0.1825% 通
过

4.00

关 于
董事 、
监 事
薪 酬
的 议
案

79,105,257 78,300,767 98.9830% 660,100 0.8345% 144,390 0.1825% 通
过

5.00

关 于
2024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议
案

79,105,257 78,320,067 99.0074% 640,800 0.8101% 144,390 0.1825% 通
过

6.00

关 于
2024
年 度
经 营
计 划
及 财
务 预
算 的
议案

79,105,257 78,320,067 99.0074% 640,800 0.8101% 144,390 0.1825% 通
过

7.00

2023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报告

79,105,257 78,214,067 98.8734% 640,800 0.8101% 250,390 0.3165% 通
过

8.00

关 于
拟 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及
报 酬
的 议
案

79,105,257 78,194,767 98.8490% 660,100 0.8345% 250,390 0.3165% 通
过

9.00

关 于
向 银
行 申
请 综
合 授
信 额
度 的
议案

79,105,257 78,273,656 98.9487% 687,210 0.8687% 144,391 0.1825% 通
过

10.00

关 于
拟 与
关 联
人 中
化 集
团 财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续
签 《金
融 服
务 框
架 协
议 》的
关 联
交 易
议案

79,105,257 62,654,456 79.2039% 16,306,411 20.6136% 144,390 0.1825% 通
过

11.00

2023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79,105,257 78,214,067 98.8734% 640,800 0.8101% 250,390 0.3165% 通
过

12.00

关 于
修 订
《独立
董 事
工 作
制度 》
的 议
案

79,105,257 78,320,067 99.0074% 640,800 0.8101% 144,390 0.1825% 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邢建枢 田哲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24-23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现将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其它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本次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4年 5月 27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5月 27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27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4年 5月 20日。 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1号楼君康人寿大厦 30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需审议的提案符合审议条件，手续完备，程序合法。
（二）本次会议需审议的提案是：

提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2.00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

6.00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提案 √

7.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

8.00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提案 √

9.00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提案 √

10.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提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 2024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其它事项
1、上述提案 1-9为普通议案。 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

议通过，且分类计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并披露。提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且分类计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并披露。

2、本次提案不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不安排公司股票停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时间和地点
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和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登记时间：2024 年 5 月 20 日～2024 年 5 月 26 日的每个工作日 9:00～17:00，2024 年 5 月 27 日 9:

00～14:30。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1号楼君康人寿大厦 30层。
（二）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三）会议联系方式：
1、电话：010-65009170，联系人：王泽佳、洪丹丹。
2、传真：010-65001540。
（四）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 1。
五、备查文件
（一）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892”，投票简称为“欢瑞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7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7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

束时间为 2024年 5月 2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人）出席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
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2.00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

6.00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提案 √

7.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

8.00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提案 √

9.00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提案 √

10.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提案 √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代理人姓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注明：此“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报纸裁剪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4-048
债券代码：128039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琼瑛女士主持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3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15 至 2024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高尔夫路凤凰创新园）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50,144,540

股，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28.289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49,329,940 股，

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28.197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814,6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921%。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44,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06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并通过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78,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6％； 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4053％；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947％；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78,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6％； 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4053％；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947％；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83,0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4％； 反对

1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8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9028％；反对 1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972％；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78,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6％； 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4053％；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947％；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78,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6％； 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4053％；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947％；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78,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6％； 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4053％；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947％；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329,9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43％； 反对

8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5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3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3.7624％；反对 8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376％；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期权业务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78,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6％； 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4053％；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947％；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78,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6％； 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4053％；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947％；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78,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6％； 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4053％；反对 1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947％；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249,983,0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4％； 反对

1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78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9028％；反对 1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972％；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广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4-043
债券代码：127019 债券简称：国城转债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可转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2、债券代码：127019 债券简称：国城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 21.20元/股
4、转股期限：2021年 1月 21日至 2026年 7月 14日
5、自 2024年 5月 10日起至 2024年 5月 23日，公司股票已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 85%。 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2 号文”《关于核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
公开发行 8,5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发行总额
为 85,00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674号”文同意，公司 85,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8月 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国城转债”，债券代码“127019”。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7 月 21 日）起
满 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1年 1月 21日至 2026年 7月 14日。

（四）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自 2021年 1月 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为 21.07元/股。
由于公司实施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

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的转股价格已于 2021年 6月 30日起由 21.07元/股调整为 21.06元/股。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2022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决定将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19,663,867股股份予以注销。由于公司已于 2022年 11月 15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1,137,299,314股减少至 1,117,635,447股。根据《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国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06 元/股调整为 21.23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11月 17日起生效。

由于公司实施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
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的转股价格已于 2023年 7月 31日起由 21.23元/股调整为 21.20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的股东大会召开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
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4年 5月 10日起，截至 2024年 5 月 23 日，公司股票已

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21.20元/股的 85%，即 18.02元/股的情形。 若后续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相
关规定，后续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若公司后续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则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国城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2325 证券简称：*ST洪涛 公告编号：2024-043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3 个交易日（2024 年 5 月 21

日、2024年 5月 22日、2024年 5月 2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

行了书面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 2024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公

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了《关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预重整一案选任临时
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于 2024
年 5月 16日在其网站发布了《关于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选任管理人报名名单公示》
（网址：https://www.szcourt.gov.cn/article/1211616676143104），深圳中院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 15 时摇珠
确认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的
受理文件，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说明的有关情况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由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 年 5 月 6 日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3、由于公司 2023年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四）项、第（六）项、
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年 5月 6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4、深圳中院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在其网站发布了《关于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选
任管理人报名名单公示》（网址：https://www.szcourt.gov.cn/article/1211616676143104），深圳中院于 2024
年 5月 23日 15时摇珠确认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
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的受理文件， 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 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
性。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第
一款第（七）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使法院正式受理
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
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